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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

院議事規則第 42 條規定提出復議，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案號 法案名稱 

41 委員蔡易餘等 19 人擬廢止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」。 

42 委員葉宜津等 22 人擬廢止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」。 

82 委員段宜康等 26 人擬廢止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」。 

提案人：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

主席：本案現作如下決定：「另定期處理。」 

繼續處理第二案。 

二、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事項如下所列之院會決定，依立法

院議事規則第 42 條規定提出復議，是否有當？敬請 公決。 

案號 法案名稱 

73 委員徐國勇等 27 人擬廢止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」。 

95 委員徐永明等 17 人擬廢止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」。 

提案人：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

主席：本案現作以下決定：「另定期處理。」 

在散會前我們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。請議事人員宣讀。 

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

時  間：105 年 3 月 4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 時 

地  點：議場三樓會議室 

決定事項： 

一、有關本院議事轉播試辦事宜：(一)鑒於人民對於國會議事公開透明之要求，並保障人民

知的權利，各黨團同意將本院院會及各委員會之議事影音訊號，委託電視頻道業者進行轉播。(

二)為求周延，前項轉播於本屆第 1 會期擇期開始試辦，由本院公開徵求有意願之電視頻道業者

基於公益無償辦理。(三)本院委託轉播之院會及各委員會議事影音訊號相關權利屬於本院。(四

)為維護轉播之公正客觀及獨立性，轉播時段內，電視頻道業者不得播放任何廣告、新聞採訪或

評論畫面。(五)試辦期間結束後，本院將視電視頻道業者轉播情形，檢討是否續行試辦轉播、

採行編列預算或透過修法等適當措施，以實踐國會公開、透明之目標。(六)有關委託轉播試辦

實施要點（附件 1）及其他技術性協調事項，授權院長核定並視實際情況處理。 

二、各黨團同意本院議事轉播畫面拍攝事宜，由公報處修正「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

第二條條文」（附件 2），提報院會後施行。 

三、有關行政院函請推薦 6 位學者專家擔任國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乙案，依政黨

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薦 3 人、國民黨黨團、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薦 1 人代表組成，

名單請於 3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前送至議事處彙整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
主 持 人 ：蘇嘉全  蔡其昌 

協商代表：徐永明  賴士葆  林德福  江啟臣   


